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自然人 

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浩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云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对浩云科技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关联担保进行了核查，核查情

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1、为支持公司的发展，茅庆江先生和雷洪文先生（以下统称“关联自然人”）

拟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以下简称“银行”）申请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担保期限自相关担保合同实际签署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茅庆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雷洪文先生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7 年 1 月 10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茅庆江先

生和雷洪文先生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自然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1、关联自然人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关联自然人为茅庆江先生和雷洪文先生共 2 人，前述



2 人均为公司股东。 

2、与关联自然人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茅庆江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39.10%的股份，是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雷洪文先生持有公司 6.07%的股份，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董事、总经理。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茅庆江先生和公司

第二大股东、董事、总经理雷洪文先生拟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

禺支行（以下简称“银行”）申请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最高本金余

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担保期限自

相关担保合同实际签署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免收公司担保费用，

支持了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2017 年初至公告日公司与该关联自然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自 2017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告中所述关联交易外，公司与茅庆江

先生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租用茅庆江先生的房产用于员工宿舍）金额为人

民币 3,133.33 元，公司与雷洪文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以 3 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同意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以下简称“银行”）申请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

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担保期限自相关担保合同实际签署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关联董事茅庆

江先生和雷洪文先生回避了表决。《关于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

关联担保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茅庆江先生和公司第二大股东、董事、

总经理雷洪文先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不收取任何

担保费用，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关联自然人的前述关联担保事项。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

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茅庆江先生和公司第二大股东、

董事、总经理雷洪文先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不收

取任何担保费用，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履行了公司决策的相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一致同意上述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关联担保事项，

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浩云科技关联自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关联担保进行

了核查，认为： 

公司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招商证券同意茅庆江先生和雷洪文先

生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3,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

民币 3,0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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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朱权炼                  陈里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